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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5】第 3-00001号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

制的《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会计估计变更

专项说明）。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2024 年 5 月修订)》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公告格式(2024年 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

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确认、计量和披露，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该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

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在审核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实际情况，实施了询问、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

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

——公告格式(2024年 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的反映了贵公司会计估计变更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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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辰欣药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

——业务办理(2024年5月修订)》相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说明

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

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

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和工厂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公司固定资产运营维护经验的增加，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和使用状况，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

经营成果，现将公司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的折旧方法由当前的双倍余额递减法变更为平均年

限法。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执行。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变更前的固定资产分类及折旧年限 

资产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率（%） 方法 

机器设备 8 5% 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 

变更后的固定资产分类及折旧年限 

资产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率（%） 方法 

机器设备 8-10 5% 按年限平均法计算 

（三）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上述

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

司以前各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本次会计估计自2025年1月1日起执行。 

（四）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议情况 












